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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願 公 告  

進 一 步 購 買 分 眾 傳 媒 美 國 存 托 股 份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本 公 告 乃 本 公 司 自 願 刊 發 。  
 
謹 此 提 述 本 公 司 就 有 關 購 買 分 眾 傳 媒 美 國 存 托 股 份 的 須 予 披 露 交 易 於
2008年 12月 23日 及 於 2009年 2月 12日 的 公 告 、 於 2009年 1月 9日 的 通 函 及
於 2009年 1月 30日 及 於 2009年 2月 9日 的 自 願 公 告 。  
 
誠 如 於 2009年 2月 12日 的 公 告 所 披 露 , 截 至 2009年 2月 11日 本 公 司 持 有
分 眾 傳 媒 已 發 行 股 本 總 數 約 24.41%權 益 。 根 據 本 公 司 截 至 2009年 2月 20
日（ 美 國 時 間 ）向 美 國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申 報，本 公 司 於 2008年 11
月 17日 至 2009年 2月 19日 期 間 （ 美 國 時 間 ）（ 包 括 首 尾 兩 天 ）， 在 納 斯 達
克 公 開 市 場 以 總 代 價 約 279.81 百 萬 美 元 （ 约 21.83 億 港 元 ） 購 買 合 共
33,845,864份 分 眾 傳 媒 美 國 存 托 股 份 ， 相 當 於 分 眾 傳 媒 已 發 行 股 本 總 額
約 26.14%。  

 
本 公 告 乃 本 公 司 自 願 刊 發 。  
 
謹 此 提 述 本 公 司 就 有 關 購 買 分 眾 傳 媒 美 國 存 托 股 份 的 須 予 披 露 交 易 於
2008年 12月 23日 及 於 2009年 2月 12日 的 公 告 、 於 2009年 1月 9日 的 通 函 及 於
2009年 1月 30日 及 於 2009年 2月 9日 的 自 願 公 告 。 除 另 有 註 明 外 ， 本 公 告 所
用 詞 彙 與 前 述 公 告 及 通 函 所 界 定 者 具 相 同 涵 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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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 如 於 2009年 2月 12日 的 公 告 所 披 露 , 截 至 2009年 2月 11日 本 公 司 持 有 分
眾 傳 媒 已 發 行 股 本 總 數 約 24.41%權 益。根 據 本 公 司 截 至 2009年 2月 20日（ 美
國 時 間 ）向 美 國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申 報，本 公 司 於 2008年 11月 17日 至
2009年 2月 19日 期 間 （ 美 國 時 間 ）（ 包 括 首 尾 兩 天 ）， 在 納 斯 達 克 公 開 市 場
以 總 代 價 約 279.81百 萬 美 元 （ 约 21.83億 港 元 ） 購 買 合 共 33,845,864份 分 眾
傳 媒 美 國 存 托 股 份 ， 相 當 於 分 眾 傳 媒 已 發 行 股 本 總 額 約 26.14%。  
 
 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復 星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 

董 事 長  
郭 廣 昌  

 
中 國 上 海 ， 2009 年 2 月 20 日  
 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為 郭 廣 昌 先 生 、 梁 信 軍 先 生 、 汪 群 斌 先 生 、 范 偉 先
生 、 丁 國 其 先 生 、 秦 學 棠 先 生 及 吳 平 先 生 ；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劉 本 仁 先 生 ； 及 獨 立 非 執 行
董 事 為 陳 凱 先 博 士 、 章 晟 曼 先 生 及 閻 焱 先 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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